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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安 徽 省 财 政 厅
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

皖人社秘〔2022〕112 号

关于落实援企稳岗有关政策的通知

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、税务局，江北、江南产业

集中区税务局，省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：

为助力稳市场主体促进保就业，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

部门《关于做好失业保险稳岗位提技能防失业工作的通知》（人社

部发〔2022〕23 号）、《关于特困行业阶段性实施缓缴企业社会保

险费政策的通知》（人社厅发〔2022〕16 号）以及省政府办公厅《进

一步支持市场主体纾困发展若干政策和举措》（皖政办明电〔2022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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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号）要求，现就落实援企稳岗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。阶段性降低失业

保险费率至1%政策延续实施1年，执行期限至2023年 4月 30日。

二、允许特困企业缓缴社会保险费。餐饮、零售、旅游、民

航、公路水路铁路运输等特困企业，可申请缓缴单位部分企业职

工基本养老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费，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。

其中，养老保险缓缴所属期为 2022 年二季度；失业保险、工伤保

险缓缴所属期为 2022 年 4 月至 2023 年 3 月，4 月份已缴费的企业

可顺延 1 个月享受政策，也可以申请退回。以单位名义参保有雇

工的个体工商户参照企业享受缓缴养老保险费政策；以个人身份

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，2021 年度已申报缴纳养老保

险费但有困难未及时缴纳的，可在 2022 年底前缴纳，缴纳 2022

年养老保险费有困难的，可暂缓缴费至 2023 年底前补缴。

缓缴期限内，职工申领养老保险待遇的，企业应先为其补齐

缓缴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。缓缴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费不

影响企业享受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政策和稳岗返还政策，不

影响参保职工和失业人员失业保险技能提升补贴、失业保险金、

失业补助金和工伤保险待遇。

企业原则上应在缓缴期满后的一个月内补缴缓缴的失业保险

和工伤保险费款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最迟于 2022 年底前补缴

到位，也可根据实际需要提前补缴，期间免收滞纳金。企业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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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销的，应在注销前缴纳缓缴的费款。

三、加大稳岗返还工作力度。企业、社会团体、基金会、社

会服务机构、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、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

体工商户，上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不高于 5.5%（参加失业保险 30

人及以下放宽至 20%），且申请、审核时非严重违法失信受联合惩

戒单位（以信用安徽公布信息为准）的，可按单位及职工上年度

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（含补缴）的一定比例申请失业保险稳岗返

还。其中，大型企业返还比例为 30%，中小微企业和其他用人单位

返还比例提高至 90%。继续实施中小微企业和其他用人单位稳岗返

还资金“免报直发”，对没有对公账户的用人单位，返还资金可直

接拨付至其社会保险缴费账户或法人账户。

四、支持企业稳定就业岗位。各地在确保稳就业各项政策落

实的基础上，可结合地区稳就业需求，统筹使用就业补助资金和

地方财政资金，对在疫情防控期间保持正常生产、不裁员或少裁

员的餐饮、零售、旅游、民航、公路水路铁路运输等特困行业企

业，给予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的一次性稳定就业补贴，具体标准和

实施办法由各市自定。一次性稳定就业补贴与失业保险稳岗返还、

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政策不重复享受，已享受失业保险稳岗返还

或留工培训补助的企业获得资金低于一次性稳定就业补贴的，各

地可按差额予以补足。要用好“人社服务专员”等服务机制，切

实强化对产业链供应链重点企业、交通物流企业、抗疫保供企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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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键基础设施等支持，对困难大的要采取“点对点”帮扶，助力

企业复工达产。企业可通过与职工集体协商，采取协商薪酬、弹

性工时、轮岗轮休等措施，稳定现有岗位。

五、鼓励企业培训留工。2022 年因疫情防控实施静态管理 7

日以上的县（市、区），可对因疫情防控停产停业的中小微企业，

依据参加失业保险职工人数，按 500 元/人标准发放一次性留工培

训补助，同一企业只能享受一次，所需资金由失业保险基金承担。

社会团体、基金会、社会服务机构、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、

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。符合条件的地区可通过

大数据比对，按照该企业参加失业保险人数直接发放补助，无需

企业提供培训计划、培训合格证书、职工花名册以及生产经营情

况证明。上述用人单位符合条件的，还可以享受失业保险稳岗返

还；另行组织职工岗位技能培训的，可按规定享受培训补贴。

依规履行失业保险参保缴费义务 1 年以上的企业在职职工和

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，符合相关条件的，可自职业资格证书或职

业技能等级证书核发之日（以发证日期为准）起 1 年内，按规定

向失业保险参保地或失业保险金申领地申领技能提升补贴，每人

每自然年度享受技能提升补贴不超过 3 次。

六、支持企业培训稳岗。按照 2022 年 4 月底全省失业保险基

金滚存结余的 5%，提取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，并根据各地

承担的培训任务等因素进行分配，进一步加大企业职工和就业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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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群体技能培训支持力度，稳定就业岗位。

根据疫情防控要求暂停线下培训期间，支持企业、培训机构

利用国家推荐的或经属地人社部门同意的线上培训平台及数字资

源，统筹开展线上职业技能培训。线上培训课时计入总课时，待

线下培训考核合格后，按规定兑付培训补贴。

七、鼓励企业吸纳就业。对中小微企业新招用应届高校毕业

生并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、稳定用工 6 个月以上、按规定缴纳

社会保险费的，按照 1000 元/人标准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。

对与小微企业签订 6 个月以上劳动合同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

的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，给予 3000 元一次性就业补贴。对与毕业

年度高校毕业生或离校 2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、自主就业退役

军人、脱贫人口签订 12 个月以上劳动合同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

险费的小微企业，由就业补助资金给予社会保险补贴。对企业开

展“共享用工”稳定职工队伍的，由就业补助资金按调剂就业职

工人数给予一定补贴。

八、鼓励创业创新增加就业。对毕业 2 年以内高校毕业生、

就业困难人员、脱贫人口、退役 2 年以内的自主就业退役军人、

返乡农民工首次创办小微企业且正常经营 6 个月以上的，由就业

补助资金给予 5000 元一次性创业补贴。支持和促进高校毕业生等

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延续执行至 2025 年 12 月 31

日。鼓励人社部门近 2 年来支持建设的各类创业载体在 2022 年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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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入驻的各类创业主体减免房租。

九、加大就业援助实施力度。动态调整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标

准，将登记失业 3 个月以上零就业家庭成员和大龄就业困难人员，

登记失业 6 个月以上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失业人员、失地失

林人员、残疾人、高校毕业生，以及登记失业 9 个月以上长期失

业人员纳入就业困难人员帮扶范围，实施就业援助。

各地可结合地方防疫需要，开发一批消杀防疫、保洁环卫等

临时性公益岗位，根据工作任务和工作时间，给予一定的岗位补

贴和社会保险补贴，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 3 个月。

十、确保失业人员基本生活。失业补助金政策实施期限延长

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对象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

31 日期间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未就业、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

条件的参保失业人员。对符合本通知申领条件、前期审核未通过

的失业补助金申请，应及时审核发放。对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仍

未就业且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1 年的人员，继续发放失业保险

金至法定退休年龄。对非因本人意愿失业且登记失业6个月以上，

未享受失业保险待遇（含失业补助金）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

下岗失业人员，由就业补助资金给予2000元一次性临时生活补贴。

上述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九项政策，受理截止期限为 2022 年

12 月 31 日。实施期间，国家出台新的规定，按国家规定执行。各

地要继续落实好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补贴等各项就业创业长期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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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，及时梳理调整本地区就业政策清单并公开发布。要持续加

大就业政策宣传落实力度，进一步推进流程再造，推动各类政策

快速兑现到位，促进就业大局持续稳定。

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安徽省财政厅

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

2022 年 4 月 2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词：人力资源 公务员 考录 方案 通知

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2 年 4月 29 日印发


